四类-保基本民生-城乡居民医保本级财政配套补助资金部门评价报告
基本情况

项目概况。
为做好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，我县依据《关于做好我省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九医保发〔2024〕4号）文件，明确2024年继续提高居民医保筹资标准，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，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670元，同时财政按规定代城乡困难居民及高校大学生缴费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已支出2028.45万元，结余0万元，支出完成率100%。

项目绩效目标。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
配合上级部门完成医保配套资金上缴，资金支出主要用于巩固参保率，稳步提高保障水平。使我市人民的医保权益得到充分保障，有力维护了我市的社会稳定。

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对项目推进科室进行监督评价，考核项目认定全市居民人数、配套资金补助标准是否符合标准、配套资金到账及时性、满意度以及配套支出情况等进行评价。

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
依据《关于做好我省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九医保发〔2024〕4号）文件，明确2024年继续提高居民医保筹资标准，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，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670元，同时财政按规定代城乡困难居民及高校大学生缴费，计算配套资金的金额，以此为社会成本指标、以认定的居民为数量指标、以配套资金补助标准是否符合政策范围为质量指标、以配套补助资金到账时间为时效指标。以参保对象满意度为满意度指标。

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对项目提报运行进度、完成情况进行复核评价，与整体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为依据进行绩效评价。
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
综合评价结果为优，具体评分见评分表。

	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	（2024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4-四类-保基本民生-城乡居民医保本级财政配套补助资金

	主管部门
	共青城市医疗保障局
	实施单位
	共青城市医疗保障局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A
	全年执行数B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 年度资金总额
	2,109.07
	2,028.45
	2,028.45
	10 
	100
	10

	
	政府预算资金
	2109.07
	2028.45
	2028.45
	—
	100
	—

	年度
总体
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保障大学生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	保障大学生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  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支付不超过财政拨款
	≤2109.07万元
	2028.45
	20
	20
	

	
	
	社会成本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生态环境成本指标
	
	
	
	
	
	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
	≥177297人
	177297
	10
	10
	

	
	
	质量指标
	城乡居民的财政补助资金划拨准确率
	≥100%
	100
	20
	20
	

	
	
	时效指标
	2024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项目
	完成
	基本达成目标
	10
	10
	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国家医保政策知晓率
	≥90%
	90
	20
	20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	
	
	
	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全市城乡居民满意度
	≥95%
	95
	10
	10
	

	总分
	100
	100
	

	
	
	
	


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项目决策情况
依据《关于做好我省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九医保发〔2024〕4号）文件，明确2024年继续提高居民医保筹资标准，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，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670元，同时财政按规定代城乡困难居民及高校大学生缴费，计算本市配套资金的金额。

项目过程情况
年初根据赣府厅字【2019】54号文规定的各级财政分担比例，中央补助60%，地方财政配套部分由省与县按6：4分担，以及赣府字【2020】91号文件规定，从2021年起，国家和省出台的基本民生领域提标等增支政策中，属共同事权需由省与市县按比例分担的事项，增量部分原则上统一调整为省与市县按3：7分担。另根据赣医保发【2023】9号文2023年筹资标准达到1020元/人/年，因没有相关文件出台2024年筹资标准参照2023标准1020元/人/年，其中：个人缴费380元、中央财政补助384元、省级财政补助142.80元、县级财政补助113.20元。截止到2023年8月底，我市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共计186314人（含大学生86049人），参照上述县级财政补助标准，2024年度我市本级财政应配套补助资金2109.07万元。年中九江市财政清算2024年我市具体人数，计算2024年实际应上缴医保配套金额，实行多退少补补缴，清算金额为2028.45万元。
项目产出情况
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≤177297人；城乡居民的财政补助资金划拨准确率≥100%，2024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项目，国家医保政策知晓率≥90%，全市城乡居民满意度≥95%，以上指标均已完成年初设定指标值。
项目效益情况
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看病贵和因病致贫问题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持续减轻。
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2024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全部按时按质完成。我局将继续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，以群众满意为目标，认真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，高效高质完成各项目标任务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，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。二是专款专用。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，做到专款专用，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。三是加强监督。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，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。
有关建议
无

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
